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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4/2021_2022_2006_E5_B9_B

4_E5_9B_BD_c29_34497.htm 在国际贸易实务中，发盘也称报

盘、发价、报价。法律上称之为"要约"。发盘可以是应对方

询盘的要求发出，也可以是在 没有询盘的情况下，直接向对

方发出。发盘一般是由卖方发出 的，但也可以由买方发出，

业务称其为"递盘" (1)发盘的定义及具备的条件 根据《联合国

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（后面简称公约）第14: "向一个或

一个以上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同的建议，如果十 分确定并

且表明发盘人在得到接受时随约束的意旨，即构成发 盘。一

个建议如果写明货物并且明示或暗示地规定数量和价格 或规

定如何确定数量和价格，即为十分确定"。对于这个宣 言，可

以看出一个发盘的构成必须具备下列四个条件： a、向一个或

一个以上的特写人提出：发盘必须指定可以表示 接受的受盘

人。受盘人可以是一个，也可以指定多个。不指定 受盘人的

发盘，仅应视为发盘的邀请，或称邀请做出发盘。b、表明订

立合同的意思：发盘必须表明严肃的订约意思，即 发盘应该

表明发盘人在得到接受时，将按发盘条件承担与受盘 人订立

合同的法律责任。这种意思可以用"发盘"递盘等术语 加以表

明，也可不使用上述或类似上述术语和语句，而按照当 时谈

判情形，或当事人之间以往的业务交往情况或双方已经确 立

的习惯做法来确定。 c、发盘内容必须十分确定：发盘内容的

确定性体现在发盘中 的列的条件是否是完整的、明确的和终

局的。 d、送达受盘人。发盘于送达受盘人时生效。 上述四

个条件，是《公约》对发盘的基本要求，也可称为构成 发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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